
吉林省教育厅文件
吉教基二〔2018〕23号

关于举办全省高中校长新修订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通识培训的通知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教育局，梅河口市、公主岭市教育局，中、省直学校：
根据省教育厅《新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培训工作方案》要求，省教育厅决定依托省培计划举办全省高中校长新修订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通识培训。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全省各普通高中（含民办高中）校长1人。 
二、报到、培训时间及地点
1.报到时间：7月26日13:00-16:30。
报到地点：吉林省教育学院培训公寓一楼，领取培训资料。
2.培训时间：7月27日—7月28日（7月27日早8:30正式上课）。
培训地点：吉林省教育学院教学楼五楼报告厅。
    三、培训内容及目的
本次培训邀请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中心领导及人教社课标编写专家做专题报告，通过本次培训，使全省普通高中校长了解普通高中新课程的背景、意义和基本要求，掌握新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基本内容，提高对普通高中新课程的认识，提升课程的领导力，为新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在全省的顺利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工作要求及注意事项 
1.请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教育局和梅河口、公主岭市教育局汇总市直及所辖各县（市、区）普通高中校长的参培人员名单，并务必于7月19日下班前将回执单（见附件）统一发送到电子邮箱 lijiakun05@126.com。
2.所在单位要妥善安排相关工作，保证学员按时全程参加培训。
3.培训期间统一安排食宿，学员的食宿费、培训费、资料费由吉林省教育学院负责，学员往返交通费由所在单位报销。
4.请学员收到通知后，主动申请加入2018年省培QQ群（群名：高中校长新课程培训，群号：560927205），申请方式为地区+学校+真实姓名。
5.报到时，请务必携带本人身份证，凭本人身份证办理入住手续；参培人员可携带笔记本电脑，公寓内可以上网；请自备水杯等必备生活用品和常用药品；培训期间请按照座位图就座参加培训。
6.吉林省教育学院乘车路线
在长春火车站乘66路公交车至“省教育学院”站下车即可；或在长春火车站乘地铁至“卫星广场”站下车，沿人民大街南行300左右至吉林省教育学院正门；或在“高速公路客运站”下车，南侧即是吉林省教育学院北门。
五、工作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武  祎 0431-81170252（办公）  15043045451（手机）李佳坤0431-81170252（办公）  13756035139（手机）
胡成旭0431-81170216（办公）  13804357166（手机）
附件：培训班报名回执
吉林省教育厅
2018年7月16日
附件：
吉林省高中校长新修订课程方案和学科课程标准培训报名
回执
填报单位：          市（州）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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